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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致圣量化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泰德圣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德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德圣投资泰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3〕1456号）同意，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北京泰德圣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致圣量化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致圣量化2号” ）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45,130,6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公司向特定对象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德圣投资德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德来1号”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876,4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2%；公司向特定对象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泰来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泰来1号”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213,7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

致圣量化2号、德来1号、泰来1号为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德圣” ）所管

理的基金，合计持有67,200,9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5%，于2024年3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限售期为6个月，于2024年9月4日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近日，公司收到泰德圣发来的《权益变动告知函》，2024年9月12日至2025年5月27日，致圣量化2

号、德来1号、泰来1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变动公司股份8,930,900股，前述权益变动股份均来源于上述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2025年5月27日，致圣量化2号、德来1号、泰来1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6.46%。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致圣量化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德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3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德圣投资泰来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南座6层604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9月12日-2025年5月27日

股票简称 三力士 股票代码 002224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万股） 变动比例（%）

致圣量化2号 A股 -599.39 -0.66

德来1号 A股 -158.24 -0.18

泰来1号 A股 -135.46 -0.15

合计 -893.09 -0.9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致圣量化2号 4,513.0641 5.00 3,913.6741 4.34

德来1号 1,187.6484 1.32 1,029.4084 1.14

泰来1号 1,021.3776 1.13 885.9176 0.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22.0901 7.45 5,829.0001 6.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特此公告

北京泰德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202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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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 � � � � � � � �编号：2025一032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股票代码：

000903） 股票于2025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值达到

21.2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

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3年8月，公司与中交机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机电” ）签订了《燃

料电池发电系统集成采购合同》， 由公司向中交机电提供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和相关服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2023-034号）及2024年5月10日披露的《关于日常经营性合同的进展公告》（2024-033

号）。 截至目前，该合同暂无实质性进展。

5、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委托生产合同的公告》（2024-038号），

公司与宁波中创瀚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瀚维” ）签署了《委托生产合同》，约

定公司为中创瀚维专利产品授权生产的制造方，为中创瀚维生产、制造智能割胶机产品。目

前割胶机项目生产线安装调试已完成，公司智能割胶机产品已实现小批量销售，并在海南、

云南等橡胶主产区投入使用。

6、2025年3月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向公司颁发了昆明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取得昆明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

的公告》（2025-009号）。 目前，公司正在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等积极

开展无人配送车道路的测试业务。 此外，公司无人车产品已实现小批量销售。

7、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8、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1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的公告》（2025-00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目前，公司尚未

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尚无法判断该事项对公司

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配合立案调查工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3、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披露

文件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

4、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44� � � � � � � � � � �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3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3.7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2.5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1.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控股股东/实控人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91120105596143669U

□不适用

√ 其他5%以上大股东

2.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405-411号A区101室A

（二）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

持股数（股 ）

变动前

持股比

例（%）

变动后

持 股 数

（股）

变动后

持 股

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

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79,470,198 13.74 72,570,198 12.55

集中竞价 □

大宗 交易 √

其他： /

2025/05/06-

2025/05/

27

合计 79,470,198 13.74 72,570,198 12.55 -- --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 2025年5月27日收到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

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关于减持乐山电力股份触及1%的告知函》，其于 2025年5

月6日至2025年5月27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取得的股

份，其中：5月6日减持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9%，5月27日减持2,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0%，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900,000�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由13.74%变动至12.55%，持股比例触及1%刻度线的整数倍。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二级市场卖出股份所致，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关规定，并

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20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稽山）股票于2025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

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幅度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电话与发函的方式问询了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

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在指定媒体上公开披露

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重大业务合作、引进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

概念。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公司在法定信披媒体渠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投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26日、5月27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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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2:30

2.召开地点：公司7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东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下统称股东）1,327人，代表股份6,812,132,8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7.9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3,039,808,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5%。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307人， 代表股份3,772,324,0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8%。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夏泳泳先生、副总裁刘建森先生、宋之克先生、单

增海先生、于红雨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统计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

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

（股）

占有

效表

决权

比例

议案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812,

132,817

6,806,321,

488

99.915

%

4,730,

829

0.069

%

1,080,

500

0.016

%

通过

议案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812,

132,817

6,806,525,

588

99.918

%

4,325,

929

0.064

%

1,281,

300

0.019

%

通过

议案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6,812,

132,817

6,806,499,

188

99.917

%

4,541,

729

0.067

%

1,091,

900

0.016

%

通过

议案4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812,

132,817

6,806,576,

552

99.918

%

4,045,

665

0.059

%

1,510,

600

0.022

%

通过

议案5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812,

132,817

6,789,514,

031

99.668

%

22,020,

786

0.323

%

598,

000

0.009

%

通过

议案6 关于为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及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6.1

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6,812,

132,817

6,486,500,

626

95.220

%

325,

038,491

4.771

%

593,

700

0.009

%

通过

6.2

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6,812,

132,817

6,486,498,

126

95.220

%

324,

888,991

4.769

%

745,

700

0.011

%

通过

6.3

关于为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6,812,

132,817

6,486,976,

826

95.227

%

324,

545,891

4.764

%

610,

100

0.009

%

通过

议案7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6,812,

132,817

6,536,336,

270

95.951

%

275,

055,647

4.038

%

740,

900

0.011

%

通过

议案8 2025年度预算方案

6,812,

132,817

6,807,309,

052

99.929

%

3,799,

065

0.056

%

1,024,

700

0.015

%

通过

议案9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及实施业绩补偿的议案

4,350,

806,445

4,345,231,

580

99.872

%

3,625,

765

0.083

%

1,949,

100

0.045

%

通过

议案

10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6,812,

132,817

6,774,355,

040

99.445

%

27,310,

777

0.401

%

10,

467,

000

0.154

%

通过

议案

11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1 向关联方采购材料或产品

4,350,

806,445

4,345,425,

980

99.876

%

4,689,

165

0.108

%

691,

300

0.016

%

通过

11.2 向关联方销售材料或产品

4,350,

806,445

4,345,434,

280

99.877

%

4,322,

265

0.099

%

1,049,

900

0.024

%

通过

11.3

向关联方租入或者租出房屋、

设备

4,350,

806,445

4,345,799,

880

99.885

%

3,837,

465

0.088

%

1,169,

100

0.027

%

通过

11.4

向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服

务、劳务

4,350,

806,445

4,345,812,

480

99.885

%

3,963,

165

0.091

%

1,030,

800

0.024

%

通过

议案

12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

的议案

6,812,

132,817

6,797,679,

285

99.788

%

13,460,

032

0.198

%

993,

500

0.015

%

通过

议案

13

全 球 投 资 者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回报计划

6,812,

132,817

6,807,463,

552

99.931

%

3,621,

165

0.053

%

1,048,

100

0.015

%

通过

议案

14

2024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

要

6,812,

132,817

6,806,568,

188

99.918

%

4,093,

129

0.060

%

1,471,

500

0.022

%

通过

注1：议案5、议案6、议案9、议案12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注2：议案9、议案11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陆川先生所持表决权股份合计2,461,326,

372股回避表决。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4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622,127,

075

3,616,570,

810

99.847

%

4,045,665 0.112%

1,510,

600

0.042%

议案6 关于为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及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6.1

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3,622,127,

075

3,296,494,

884

91.010

%

325,038,

491

8.974% 593,700 0.016%

6.2

关于为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3,622,127,

075

3,296,492,

384

91.010

%

324,888,

991

8.970% 745,700 0.021%

6.3

关于为供应链金融业务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3,622,127,

075

3,296,971,

084

91.023

%

324,545,

891

8.960% 610,100 0.017%

议案9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

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2024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

业绩补偿的议案

3,622,127,

075

3,616,552,

210

99.846

%

3,625,765 0.100%

1,949,

100

0.054%

议案10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3,622,127,

075

3,584,349,

298

98.957

%

27,310,

777

0.754%

10,467,

000

0.289%

议案11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1

向关联方采购材料或产

品

3,622,127,

075

3,616,746,

610

99.851

%

4,689,165 0.129% 691,300 0.019%

11.2

向关联方销售材料或产

品

3,622,127,

075

3,616,754,

910

99.852

%

4,322,265 0.119%

1,049,

900

0.029%

11.3

向关联方租入或者租出

房屋、设备

3,622,127,

075

3,617,120,

510

99.862

%

3,837,465 0.106%

1,169,

100

0.032%

11.4

向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

联方服务、劳务

3,622,127,

075

3,617,133,

110

99.862

%

3,963,165 0.109%

1,030,

800

0.028%

议案12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

于注销的议案

3,622,127,

075

3,607,673,

543

99.601

%

13,460,

032

0.372% 993,500 0.0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昱任天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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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的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或“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含），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2. 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需按《公司法》要求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

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5.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

司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票，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于2025年4月

26日、2025年5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

注销的议案》，公司编制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的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 公

司在考虑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

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票。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含本数），未超过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将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和公司资金状况确定。

在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3.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30,

000万元（含）。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4,615.38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39%；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

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307.69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20%。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回购方

案即实施完毕：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经股东大会授权后，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存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情形的，回购期限将予以顺延。公司将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 按照回购资金上限60,000万元、 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3元/股测算，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

615.38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9%。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62,192,757 31.14% 3,662,192,757 31.26%

无限售条件股份 8,097,458,156 68.86% 8,051,304,310 68.74%

股份总数 11,759,650,913 100.00% 11,713,497,067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二） 按照回购资金下限30,000万元、 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3元/股测算，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

307.69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20%。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62,192,757 31.14% 3,662,192,757 31.2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097,458,156 68.86% 8,074,381,233 68.80%

股份总数 11,759,650,913 100.00% 11,736,573,99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三、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公司总资产为1,609.70亿元，货币资金余额202.05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93.09亿元。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6.6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76

亿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6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0.37%，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1%。2024年，公司研发投入为55.98亿元，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仍有充足的资金

开展研发活动。

根据目前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管理层认为：公司本次股份回购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研发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且能有效提振

市场信心，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

的条件。

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

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

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

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

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五、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尚未制定减持计划。 前述人员若未来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于授权办理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的相关授权

为确保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事项的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工作的全部相关事项，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二）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三）依据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和注销有关的其他事宜。如遇证券监管部门有新要求以及市

场情况发生变化，授权其根据国家规定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市场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

（四）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协议、合约；

（五）办理与股份回购并注销及公司《章程》修订、工商变更登记有关的全部事宜；

（六）依据有关规定实施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事项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七、回购股份后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10日内注销。 公司就本次回购事项已按照《公司法》等

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 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八、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审议情况及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根据《回购指引》等规定及时履行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义务，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并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一）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二）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公司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三）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四）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

回购安排；

（五）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

九、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回购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该专用账户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

十、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

险。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

险。

（三）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

险。

（四）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需按《公司法》要求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

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五）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5-43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回购注销业绩

承诺补偿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

场回购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1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5）、《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4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用于注销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42）。

此外，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回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因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公司的743,331股股

份并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4）、《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41）。

上述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有权依据有效的债权文书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但并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有关债权将在到期后由公司按有关债权文件的约定清偿。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方式申报债权。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身份证明文件、有效债权文书及相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和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书面通知等

债权资料（以下简称“债权资料” ）到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联系人：尹文林、袁晓楠

联系电话：0516-87565628、0516-87565610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身份证明文件、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并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邮寄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26号

联系人：尹文林、袁晓楠

邮编：221004

联系电话：0516-87565628、0516-87565610

邮寄方式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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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5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葛岚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

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拟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恒建设本次拟与中舟置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

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对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并承接

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对应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标的土地由项目公司摘牌成功之时即刻生效。

紫恒建设向中舟置业提供专项借款用于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 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

单利计息，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中舟置业承诺项目公司将标的土地项目中所有在紫恒建设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承包给紫恒建

设。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告

金额为准。 具体情况：

1、主要约定事项

（1）合作目标

紫恒建设协助中舟置业完成标的土地的摘牌及开发建设工作，具体为：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

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对标的土地的开发建设， 并承接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 双方实现互利共

赢。

（2）借款资金相关事宜

①借款金额

紫恒建设向中舟置业提供专项借款用于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

②使用期限与利息

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单利计息，

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利息计算方式为：利息=借款资金金额×年化利率×实际使用天数÷365天。

③担保方式

中舟置业提供以下抵押担保方式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中舟置业的100%股权质押、股东江红和丁

淑岚个人连带担保、部分房产二次抵押担保：陕（2021）西安市不动产权第0562768号、陕（2024）西安

市不动产权第0437862号、渝（2024）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000703542号、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产权

第000270817号、辽（2021）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0267214号、期房-西岗区迎港路117号3单元12层

2号房（大房预许字第20190081号）。

④中舟置业需将中舟置业注册资本金由500万元人民币提高至2000万元人民币， 并完成注册资本

金2000万元人民币的实缴。 紫恒建设累计出借资金总额不高于中舟置业已实缴的资本金总额。

⑤关于借款资金的具体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融资协议》予以约定。

（3）工程合作

①合同签署与生效

为保证项目公司成功摘牌该标的土地后将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交由紫恒建设承接施工， 紫恒

建设与中舟置业签订本框架协议时，项目公司需同步与紫恒建设签订《西安标的土地施工总承包合同》

（暂定名称，以下简称“施工总承包合同” ），且该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标的土地由项目公司摘牌成功之时

即刻生效，合同中应详细约定工程范围、工期、质量标准、双方权利义务、工程款支付方式等关键条款。

②工程承包范围与金额

中舟置业承诺项目公司将标的土地项目中所有在紫恒建设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承包给紫恒建

设。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

告金额为准。

若该项目最终实际合同金额及发生产值未达到此目标，中舟置业需在该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前，向紫

恒建设提供其他项目工程， 确保累计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达到承诺的目标总额。 对于新增项目工

程，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工程内容、合同金额、工期、质量标准、工程款支付方式等相关事宜。

（4）利润保障条款

中舟置业提供紫恒建设签订的各承包工程合同中， 应明确约定紫恒建设的合理利润计算方式及保

障措施。 中舟置业需确保紫恒建设在各承包工程中的利润率不低于双方根据工程类型、规模、市场行情

等因素协商确定的行业合理水平，并在合同中明确体现。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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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暨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西紫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恒

建设” ）向中舟（西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舟置业” ）提供专项借款用于陕西省西安市若干土

地（以下简称“标的土地” ）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紫恒建设承

接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 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

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告金额为准。

● 协议合作方及财务资助对象：中舟置业

● 财务资助方式、金额、期限及利率等情况：本次财务资助方式为借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

元整，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单利计

息，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暨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就本次事项涉及的相关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委派的人员签署与具体

事项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一、本次事项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恒建设本次拟与中舟置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

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对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并承接

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对应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标的土地由项目公司摘牌成功之时即刻生效。

紫恒建设向中舟置业提供专项借款用于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 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

单利计息，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中舟置业承诺项目公司将标的土地项目中所有在紫恒建设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承包给紫恒建

设。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告

金额为准。

2、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就本次事项涉及的相关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委派的人员签署与具体事项有关的各项

法律文件。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鉴于紫恒建设具备资金实力与工程施工能力， 中舟置业有意参与标的土地的摘牌及对应的房地产

项目开发， 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对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

工作，并承接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双方实现互利共赢。

公司建筑业务于2024年下半年度开展实施，紫恒建设承接标的土地的建筑施工总承包，有利于积累

中大型项目经验及口碑。

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4、本次财务资助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中舟置业提供以下抵押担保方式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中舟置业100%的股权质押、股东江红和丁

淑岚个人连带担保、六套房产二次抵押担保。

公司将密切关注中舟置业及项目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督促其按时付息及偿还贷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

1、合作目标

紫恒建设协助中舟置业完成标的土地的摘牌及开发建设工作，具体为：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

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对标的土地的开发建设， 并承接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 双方实现互利共

赢。

2、借款资金相关事宜

（1）借款金额

紫恒建设向中舟置业提供专项借款用于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

（2）使用期限与利息

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单利计息，

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利息计算方式为：利息=借款资金金额×年化利率×实际使用天数÷365天。

（3）担保方式

中舟置业提供以下抵押担保方式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中舟置业的100%股权质押、股东江红和丁

淑岚个人连带担保、部分房产二次抵押担保：陕（2021）西安市不动产权第0562768号、陕（2024）西安

市不动产权第0437862号、渝（2024）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000703542号、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产权

第000270817号、辽（2021）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0267214号、期房-西岗区迎港路117号3单元12层

2号房（大房预许字第20190081号）。

（4）中舟置业需将中舟置业注册资本金由500万元人民币提高至2000万元人民币，并完成注册资

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的实缴。 紫恒建设累计出借资金总额不高于中舟置业已实缴的资本金总额。

（5）关于借款资金的具体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融资协议》予以约定。

3、工程合作

（1）合同签署与生效

为保证项目公司成功摘牌该标的土地后将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交由紫恒建设承接施工， 紫恒

建设与中舟置业签订本框架协议时，项目公司需同步与紫恒建设签订《西安标的土地施工总承包合同》

（暂定名称，以下简称“施工总承包合同” ），且该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标的土地由项目公司摘牌成功之时

即刻生效，合同中应详细约定工程范围、工期、质量标准、双方权利义务、工程款支付方式等关键条款。

（2） 工程承包范围与金额

中舟置业承诺项目公司将标的土地项目中所有在紫恒建设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承包给紫恒建

设。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

告金额为准。

若该项目最终实际合同金额及发生产值未达到此目标，中舟置业需在该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前，向紫

恒建设提供其他项目工程， 确保累计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达到承诺的目标总额。 对于新增项目工

程，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工程内容、合同金额、工期、质量标准、工程款支付方式等相关事宜。

4、利润保障条款

中舟置业提供紫恒建设签订的各承包工程合同中， 应明确约定紫恒建设的合理利润计算方式及保

障措施。 中舟置业需确保紫恒建设在各承包工程中的利润率不低于双方根据工程类型、规模、市场行情

等因素协商确定的行业合理水平，并在合同中明确体现。

三、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舟置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舟（西安）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3MAEGC9M82M

成立时间；2025年4月10日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翠华南路500号佳和商务大厦A座22层2202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拟增资至人民币2,000万元整，正在办理工商变更中）

法定代表人：江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股东：江红持股50%、丁淑岚持股5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品牌

管理；销售代理；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2、中舟置业主要财务指标

中舟置业成立于2025年4月10日，目前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中舟置业拟增资至人民币2,000

万元整，正在办理工商变更中。 不存在影响中舟置业偿债能力的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重大或有事

项。

3、中舟置业及股东的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4、中舟置业及其子公司、中舟置业的股东江红和丁淑岚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5、财务资助对象上一会计年度被资助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对中舟置业的财务资助情形，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中舟置业提供紫恒建设认可的抵押担保方式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中舟置业的股权

质押、股东及相关人员的连带担保、其他资产抵押担保。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处于风险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为了保证上述借款能够及时收回， 规避资金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中舟置业及项目公司的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对其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并督促中舟置业按时付息及偿还借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紫恒建设的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

影响公司自身的正常经营。 董事会对中舟置业的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中舟置业具备履

约能力。 中舟置业提供紫恒建设认可的抵押担保方式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中舟置业的

股权质押、股东及相关人员的连带担保、其他资产抵押担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

内，且借款利率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事项。

六、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顺利履行有利于未来公司建筑工程业务的拓展。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2,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0.7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情形，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及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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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5月2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在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亮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拟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西紫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恒建设” ）本次拟与中舟置业签订

框架合作协议。 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对标的

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并承接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对应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标的土地

由项目公司摘牌成功之时即刻生效。

紫恒建设向中舟置业提供专项借款用于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 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

单利计息，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中舟置业承诺项目公司将标的土地项目中所有在紫恒建设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承包给紫恒建

设。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告

金额为准。 具体情况：

1、主要约定事项

（1）合作目标

紫恒建设协助中舟置业完成标的土地的摘牌及开发建设工作，具体为：紫恒建设提供借款用于中舟

置业或其控制的项目公司对标的土地的开发建设， 并承接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 双方实现互利共

赢。

（2）借款资金相关事宜

①借款金额

紫恒建设向中舟置业提供专项借款用于标的土地的获取及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

②使用期限与利息

借款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前6个月按年化6%利率单利计息，后6个月按年化12%利率单利计息，

以资金到账之日起算。

利息计算方式为：利息=借款资金金额×年化利率×实际使用天数÷365天。

③担保方式

中舟置业提供以下抵押担保方式对上述借款提供担保：中舟置业的100%股权质押、股东江红和丁

淑岚个人连带担保、部分房产二次抵押担保：陕（2021）西安市不动产权第0562768号、陕（2024）西安

市不动产权第0437862号、渝（2024）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000703542号、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产权

第000270817号、辽（2021）大连市内四区不动产权第0267214号、期房-西岗区迎港路117号3单元12层

2号房（大房预许字第20190081号）。

④中舟置业需将中舟置业注册资本金由500万元人民币提高至2000万元人民币， 并完成注册资本

金2000万元人民币的实缴。 紫恒建设累计出借资金总额不高于中舟置业已实缴的资本金总额。

⑤关于借款资金的具体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融资协议》予以约定。

（3）工程合作

①合同签署与生效

为保证项目公司成功摘牌该标的土地后将标的土地建筑施工总承包交由紫恒建设承接施工， 紫恒

建设与中舟置业签订本框架协议时，项目公司需同步与紫恒建设签订《西安标的土地施工总承包合同》

（暂定名称，以下简称“施工总承包合同” ），且该施工总承包合同在标的土地由项目公司摘牌成功之时

即刻生效，合同中应详细约定工程范围、工期、质量标准、双方权利义务、工程款支付方式等关键条款。

②工程承包范围与金额

中舟置业承诺项目公司将标的土地项目中所有在紫恒建设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承包给紫恒建

设。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目标不得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报

告金额为准。

若该项目最终实际合同金额及发生产值未达到此目标，中舟置业需在该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前，向紫

恒建设提供其他项目工程， 确保累计合同金额及实际发生产值达到承诺的目标总额。 对于新增项目工

程，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工程内容、合同金额、工期、质量标准、工程款支付方式等相关事宜。

（4）利润保障条款

中舟置业提供紫恒建设签订的各承包工程合同中， 应明确约定紫恒建设的合理利润计算方式及保

障措施。 中舟置业需确保紫恒建设在各承包工程中的利润率不低于双方根据工程类型、规模、市场行情

等因素协商确定的行业合理水平，并在合同中明确体现。

2、本次事项涉及相关协议的授权事宜

就本次事项涉及的相关协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委派的人员签署与具体事项有关的各项

法律文件。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8日


